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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说：“党员干部要有担当意识。”谈谈你的理解和看法?

“担当”，简单地说，就是承担并负起责任，是人们在职责和角色需要的时候，毫不犹

豫，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全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并在承担义务当中激发自己的全部能量,

它是一种责任，一种自觉，一种境界、一种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

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

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当前正值改革攻坚期、经济调整期、社会转型期、矛盾

凸显期，前进道路上充满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勇于担

当，能够担当，敢于担当，直向矛盾和问题，主动接受挑战，大胆开拓创新，努力创造经得

住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

勇于担当，就是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要在其位，谋其政，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为基本

要求，做到日常工作能尽责、难题面前敢负责、出现过失敢担责。面对改革发展深层次矛盾

问题要迎难而上、攻坚克难;面对急难险重任务要豁得出来、顶得上去;面对各种歪风邪气要

敢于较真、敢抓敢管。

能够担当，就是要有担当重任的能力。“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勇于担当不是逞匹

夫之勇，而是要有着眼大局的视野，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水平跟不上，只会好心

办坏事。要做到能够担当，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要学会运用战略思维、

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来解决问题;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加

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善于总结工作经验，

正确的对待成绩和失误，不断的促进工作开展。

敢于担当，就是要有负责担当的底气。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行得正、做得端，才

有底气去做别人的工作。如果自身存在问题，就会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不敢去硬碰硬，

不敢去较真。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做到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人情所扰;堂堂

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别人

信服于你。

2.商鞅说立法应依国情民意才能合理方便治理，反之，则不易管理，请结合我国现在推

进依法治国的实践，谈谈你的看法 ?

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

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步推进，人民群众对于立法的期盼以及参与立法的热情不断

高涨，积极呼吁以立法的方式解决利益关系比较复杂、协调难度比较大的社会矛盾。民意已

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推动立法进程的舆论力量。例如，针对城市养犬中存在的矛盾，900 多位

市民最近联名致信市人大，呼吁尽快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市人大相关课题组最近所作的一

项调查问卷也表明，95.5%的市人大代表认为有必要制定养犬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尽快启动

这项地方立法已是民心所向、民意所归。

在现代民主政体中，立法权是代表、汇集和反映民意的国家权力，追求民意是立法根本

的价值取向。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更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在《宪

法》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要依据

民情民意，方能有效。

尊重民意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公民立法”方面已经日渐走向成熟。党的十七

大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

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地方立法的过程中，

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尊重民意，广泛集中民智，以主流民意作立法的依据，使立法更加贴近

百姓的生活，解决普通民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不但有助于提高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而且可以进一步激发“民意立法”的热情和参与立法的主动性，消除公众对法

律的陌生感，增强对法律的认同感。

尊重民意同时又是确保立法理性、中立的品质，实现立法公正价值的有效途径。应该说，

法律作为“公共产品”，是否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意代表性，应当作为判断其是否具有合

法性、合理性、公正性的主要标准。在社会主体利益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光有笼统的“民主

立法”、“开门立法”是远远不够的，立法者应当牢固树立“民意为本”的理念，积极探索

公平的、开放的、多向度的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为不同群体提供公平的利益表达的制度性平

台，并且善于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中作出冷静、理性、睿智的立法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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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是一种负担、行使权力的时候要稳如泰山、不能把权力行使当儿戏。”谈谈你

的看法。

能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考验。权力是把“双刃剑”，

如果心中有宗旨和责任意识，有正确的权力观，就能把权力用在党建设事业上，由此提升境

界，实现人生价值，如果权力观扭曲，将权力私有化、商品化，注定走向堕落乃至毁灭。

首先，正确认识和使用我们的权力。现在的部分党员干部，不思进取，不愿担责任了。

从积极意义上讲，他对权力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权力是种负担，不想要这个



权力，无官一身轻，当然个人要服从组织，不由个人说了算。所以，我们要正确对待手中的

权力，要畏惧手中的权力，绝不能把权力当成私器使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自然界行

得通，但在职场绝对不允许。对权力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对权力要胆怯、对利益要胆小、对

工作要胆大。

其次，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一种支持和促进。

不能说人大的监督，是找麻烦，挑骨头。政府行政不仅要合法，更要有效，该做哪些事，做

了没有，做的程度如何，效果怎么样，都应该在人大的监督之列。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监督

与被监督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自觉把自己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凡是法律

规定应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应依法提请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并且

要汇报结果。大家要倍加珍惜和行使好这份权力，要从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的高度自觉摆正位置，依法依规接受监督。

最后，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讲规矩，讲原则。讲规矩就是要按照法律、制

度和纪律办事，这是底线，突破不得。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在法律

和制度的约束下行使权力，为百姓办实事、谋福利。同时要讲原则，这里更多是在强调公职

人员是公权力的行使者，要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能把它当成私权或者是在儿戏，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同时更好的实现社会价值。

权力是把双刃剑，要用好权力，更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

只有这样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有序的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2.有人认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会削弱公安和检察院的作用。”你

怎么看?

依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我们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各项改革

事业的内容之一。司法的公平公正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推进审判为中

心的改革是利国利民的一项政策。

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公、检、法犹如一条流水线，是一个既紧密联系又各司其职，

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完整链条。其中，公安机关是侦查机关，负责侦查、搜集、固定证

据链条;检察机关是公诉机关，负责审查证据，确保证据充分并提起公诉;法院是审判机关，

在控辩双方充分举证、质证、辩论后，通过法庭审判作出公正裁决。

审判作为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参与的诉讼主体最多的诉讼程序，也是最终对案

件作出裁判并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程序，理应占据中心地位。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高度重视、切实发挥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

促使侦查程序和公诉程序始终围绕审判程序的要求进行，确保侦查程序和公诉程序的办案标



准符合审判程序的法定定案标准。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或者

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从而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提高办案质量。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保障严格司法的重大举措，在这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中，强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提出要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

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

从操作层面看，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并充

分发挥庭审的决定性作用。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就是所有办案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要

树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意识，坚持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和运用证

据，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充分发挥庭审的决定性作用，

就是办案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要围绕庭审开展诉讼活动，改变庭审“走过场”现象，树立庭

审权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